川北医学院实物档案移交登记表
归档部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序号
	实物名称
	实物类型
	存放科室
	保管责任人
	实物来源
	获得年月
	实物档号
	电子文件号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
部门负责人审核：             档案接收人：             移交日期：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注：1.实物类型根据实物具体情况，分为印信、牌匾、题词、字画、手稿、出版物、装饰物等。2.实物名称根据实物内容，结合实物类型命名；3.能明确当时价值的应在备注栏注明当时价值。4.属于荣誉档案的按荣誉档案移交登记表填报； 5.实物档号由综合档案室填写。6.电子文件号与电子档案编制方法一致。
